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經 98年 05 月 20日 97 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通過 

經 100 年 04月 06 日 99 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5 年 09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6 年 05月 17 日 105 學年度第十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6 年 05月 24 日 105 學年度第三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6 年 06月 28 日 105 學年度第二次校外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經 112 年 05月 16 日 111 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2 年 06月 07 日 111 學年度第三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2 年 07月 06 日 111 學年度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4 年 03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4 年 06月 03 日 113 學年度第三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4 年 06月 17 日 113 學年度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依據 

為落實本系相關課程實習之需要，訂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學生校外

實習要點』（以下稱為本要點）。 

 

第二條 實習目的 

1. 培養學生瞭解財務金融相關產業的實務運作。 

2. 培養學生適應財務金融相關產業工作環境。 

3. 提升本系教學品質與學生素質。 

4. 提供本系教學理論與實務的互動環境。 

 

第三條 實習機構 

本要點所稱實習機構，係指與本系簽訂合作契約之下列機構： 

1. 經政府立案之金融機構。 

2. 上市(櫃)公司，實習工作性質必須符合財務或會計專業技能訓練之要求。 

3. 其他經本系實習委員會個案審查通過之政府機關、民間機構或法人機構，其

中民間機構或法人機構須經政府登記有案且制度良好。實習工作性質必須符

合財務金融專業技能訓練之要求。 

 

第四條 實習期間、課程與學分數 

1. 實習期間得在暑期中或學期中，以學生至實習機構實習方式為主。暑期中之

實習，以八週及總時數不少於 320 小時為原則；學期中之實習，為整學期或

不少於十八週。 

2. 實習課程得為選修或必修課程，但以選修課程為優先。暑期中之實習學分數

為三學分，整學期之實習學分數為九學分。 

3. 暑期中之實習成績登錄於暑期後該學期之相關課程成績，學期中之實習成績

登錄於當學期之相關課程成績。 

 

第五條 實習授課教師與職責 

1. 實習授課老師由本系專任老師擔任。 

2. 實習授課老師必須負責實習機構之洽商、實習契約之擬定，簽約需依本校相

關程序進行之。 

3. 實習期間，實習授課老師應訪視實習機構，並應親自以電話、電子郵件、或

面訪方式督導學生每週一次以上，並填送訪視紀錄表供本系建檔。 



4. 實習授課老師於實習期間應與實習機構及實習學生至少召開兩次實習督導會

議，以瞭解學生實習情形；會議紀錄應填送供本系建檔。 

5. 實習授課老師每週應批閱實習學生之實習日誌。 

6. 實習授課老師應考核學生之實習成績，考核辦法另定之。 

 

第六條 實習學生之義務 

1. 選修實習課程之學生必須檢具家長親自簽名之同意書及授權選課同意書﹐經

實習授課老師協助安排實習機構後﹐該生即完成選修該課程。 

2. 實習學生在確定實習機構後﹐因故無法繼續實習課程﹐必須檢具經家長親自

簽名之退選理由書向本系提出申請退選﹐經本系系務會議同意後依本校退選

程序辦理。違反者，視同已選修實習課程。 

3. 實習學生應自行負責往返實習機構之交通、食宿費用。參加實習之學生應先

由本校代為投保意外保險(意外保險由本系統一協助辦理)，並遵守實習機構

之請假規定與接受實習機構之督導。 

4. 實習學生應參與由實習授課老師召開之實習督導會議。 

5. 參加暑期實習之學生應填寫學生實習週記，並於每週以電子檔分別送交實習

授課老師與實習機構批閱。 

6. 參加整學期實習之學生應在實習結束後撰寫校外實習心得報告，向實習授課

老師與實習機構報告實習過程中之學習成果和經驗。 

7. 修讀實習課程期間，除依系訂定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

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未依規定參加各項實習活動或未

事先請假，達實習總時數九分之一（含）以上者，其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8.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因有正當理由請假達實習總時數九分之一(含）以上者，

得檢具「變更實習申請書」向實習授課老師提出延長實習申請，經授課老師

與實習機構協調同意後，送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准許者，得延長實習期限。 

9. 實習學生因特殊情況無法依本條各項規定辦理者，需檢具「變更實習申請書」

向本系系務會議提出變更實習之申請，經獲准同意變更者，得不受本條各項

之限制。 

10.參加整學期實習之學生在實習之前必須完成應修習之必修、選修學分數(得含

本次整學期實習學分 9學分)，且符合校、系級要求畢業門檻（例如專業證照、

資訊能力、學程證書等）。 

 

第七條 實習機構協助事項 

1. 實習機構應提供該機構之簡介及各項有關實習資料。 

2. 實習機構應安排專人指導實習事宜，包括一般例行行政事務之作業教導、協

助實習學生蒐集專題資料與指導進行專題。 

3. 實習機構應與實習授課老師及本系聯繫實習相關事宜。 

4. 實習機構應批閱實習日誌。 

5. 實習機構應考核學生之實習時數與實習成績，並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將前述

成績轉送實習授課老師。 

 

第八條 發佈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與院務會議通過，送本校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並送教

務處教學業務組備查，修正時亦同。 


